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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8A_E

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275.htm 为了加强对空运国际转

运货物的监管，进一步发挥上海航空枢纽港的作用，促进国

际转运业务的健康发展，现将《上海海关关于空运国际转运

货物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予以公告，自2002年9月1日起试

行。 附件：上海海关空运国际转运货物监管办法（试行） 附

件： 上海海关空运国际转运货物监管办法 （试行） 第一章 

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空运国际转运货物的实际监管，发挥

上海航空枢纽港作用，促进空运国际转运业务的正常开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

国际民航机监管办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

条 本办法所称“空运国际转运货物”（以下简称转运货物）

系指由境外启运，经上海航空港换装国际航班后，继续运往

第三国或地区航空港，在同一总运单下的货物（包括整板货

物和散货）。 第二章 海关监管 第三条 开展转运货物转运业

务的企业（以下简称国际转运企业）应向上海浦东国际机场

海关办理注册登记手续，经海关核准后方可经营转运货物的

转运业务。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时，应向海关提交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国际转运企业书面申请； （二）民航总局批准文件（

复印件）； （三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（

复印件）； （四）转运货物存放区域平面示意图； （五）转

运业务管理制度； （六）转运业务专用印章样式； （七）国

际转运企业负责人及专职工作人员名单和联系电话. （八）海

关需要的其他文件。 第四条 国际转运企业应事先将营运航线



及航班等情况向海关备案。增设临时航班应及时向海关报告

。 第五条 转运货物的进境和出境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，并接

受海关的监管。 第六条 国际转运企业应在转运货物起卸后24

小时内和飞机起飞前，按海关要求传输相应的电子数据。内

容应包括：启运地、指运地、进（出）境航班号、运单号、

进（出）境日期、品名、件数、重量等。 第七条 国际转运企

业向海关传输的电子数据与送交的书面单证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电子数据应当规范、准确，并与所交验的书面单证有关

内容一致。 第八条 转运货物必须存放在经海关批准的场所，

不得与其它货物混放。存放场所需指派专人管理，设立专门

帐册，并实行计算机联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